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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发布的《并购重组委 2014 年第 23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长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协助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对贵

会在审查反馈意见中提出的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所有简称的含义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一致。 

现对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反馈意见 1：请申请人就许可使用协议中的授权除“无偿、无期限及不可撤

销”外，另加“无条件”，并就相关授权协议完善有关备案手续。另请申请人补

充披露未来在保持技术独立性、自主研发方面有何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核查情况说明] 

1、2014 年 5 月 30 日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平大明、泰盛公司签订了

《技术许可补充协议（二）》，约定技术许可使用为无条件使用 

2014 年 5月 30日，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平大明、泰盛公司签订了《技

术许可补充协议（二）》，内容主要包括： 

（1）修改《技术许可协议》、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 

修改《技术许可协议》、《技术许可补充协议（二）》约定的协议生效条件，

将协议生效条件修改为“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对技术使用的确认 

四方同意并确认： 

①《技术许可协议》中各方许可他方使用的技术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使用方

均可无条件地使用许可的技术。 

②《技术许可协议》中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期限至专利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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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期限为永久使用。 

③《技术许可协议》第一条第（一）项所列合同中约定的专利技术，在相关

协议约定的使用期到期之后，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在专利技术有效期内无偿许

可泰盛公司继续使用。《技术许可协议》第一条第（一）项所列合同中约定的非

专利技术，在相关协议约定的许可使用期到期之后，浙江金帆达无偿许可泰盛公

司永久使用。除《技术许可协议》第一条第（一）项所列合同中约定的技术使用

费外，《技术许可协议》中的其它技术许可使用均是无偿使用，使用方无需支付

技术使用费。 

④在《技术许可协议》中，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平大明对泰盛公司的

所有技术授权均为不可撤销的技术授权；泰盛公司对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

平大明的所有技术授权均为不可撤销的技术授权。 

（3）其它 

①《技术许可补充协议（二）》为《技术许可协议》的补充协议，除《技术

许可补充协议（二）》中修改的内容外，《技术许可协议》、《技术许可补充协议》

的其余条款保持不变。 

②《技术许可补充协议（二）》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2014 年 5 月 30 日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平大明、泰盛公司提交了

专利许可使用备案申请文件 

2014 年 5月 30日，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平大明、泰盛公司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提交了专利许可使用备案申请文件，按照相关程序最快将在 7个工作日

内完成相关备案手续。 

3、保持公司技术独立性及自主研发方面的措施 

（1）相关协议的签订及生效有效保障了泰盛公司的技术独立性 

泰盛公司与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平大明签订了《技术许可协议》、《技

术许可补充协议》及《技术许可补充协议（二）》，相关协议已于签字盖章后生效。 

上述协议确保了泰盛公司能够无偿、无期限、不可撤销地独立实施草甘膦生

产相关技术，泰盛公司已具备技术独立性。 

（2）本次交易完成前泰盛公司已基本建立独立的研发体系，具备自主研发

实力，有利于泰盛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技术独立性及进行有效的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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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盛公司工程技术部负责新产品研发、技术改造实施等研发相关工作。同时，

泰盛公司制定了《湖北泰盛化工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创新奖励条例》、《湖北泰盛化

工有限公司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法》以加强技术人员的发明创造的积极性。 

2009 年 4月 10日，泰盛公司与武汉工程大学签订了《草甘膦清洁生产工艺

技术联合开发技术合作协议书》，共同合作进行草甘膦清洁生产工艺技术的研发。 

2009 年，泰盛公司的“双甘膦/亚磷酸二甲酯生产尾气-氯甲烷回收技术”

获认定为湖北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 

2010 年，泰盛公司的“亚磷酸二甲酯生产尾气中氯甲烷回收技术”获宜昌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2013 年 8 月，泰盛公司获湖北省科技厅认定为湖北省绿色除草剂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截至回复出具日，泰盛公司共拥有 2项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

18 项发明专利和 6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已受理。除此之外，泰盛公司有多项技

术成果得到认定。 

本次交易完成前泰盛公司已基本建立独立的研发体系，具备自主研发实力，

有利于泰盛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技术独立性及进行有效的自主研发。 

（3）泰盛公司已就未来三年的技术研发进行了明确的规划 

泰盛公司已就未来三年的技术研发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具体内容如下： 

①知识产权工作计划 

1）每年完成 7件以上专利申报（其中发明专利 3件以上）。 

2）每年完成 5件以上科技成果鉴定。 

②技术创新工作计划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保证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3.10%以上。 

2）加强公司生产系统技术创新项目的立项报批、实施、成果申报工作。 

3）继续加大产学研合作，消化吸收外来新技术。 

4）加大技术研发人员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增强外派学习力度。 

5）每年实施 5项以上研发项目，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 

③重大技术创新方向规划 

重点实施完成草甘膦生产系统自动化生产、连续化生产、节能、氯甲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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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脱醇冷凝系统改造等新技术。新工艺重大技术创新工作，确保泰盛公司在

环保、成本、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领先地位。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持续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把草甘膦及相关产品的自主研发作为公司整体研发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司整体战略的高度对草甘膦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进行整

体规划，着力提升草甘膦及相关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在研发方面的整合绩效，提

升公司的自主研发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公司将为泰盛公司技术研发规划的执行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提供人才、资

源等方面的全面支持，为泰盛公司的技术研发规划的有效执自主研发实力的持续

提升及行创造有利条件。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前泰盛公司已基本建立独立的研发体系，具备一定的自

主研发实力，有利于泰盛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技术独立性及进行有效的自

主研发，相关协议的签订及生效有效保障了泰盛公司的技术独立性，泰盛公司已

就未来三年的技术研发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公司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持续提升自主

研发能力进行了计划，上述条件及措施有利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保持技术独立

性并进行持续技术创新。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相关文件并访谈相关当事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4年 5月 30日

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平大明、泰盛公司签订了《技术许可补充协议（二）》，

约定技术许可使用为无条件使用；2014年 5月 30日浙江金帆达、江西金龙、乐

平大明、泰盛公司提交了专利许可使用备案申请文件，相关专利许可的备案不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完成前泰盛公司已基本建立独立的研发体系，具备一

定的自主研发实力，有利于泰盛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技术独立性及进行有

效的自主研发，相关协议的签订及生效有效保障了泰盛公司的技术独立性，泰盛

公司已就未来三年的技术研发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公司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持续提

升自主研发能力进行了计划，上述条件及措施有利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保持技

术独立性并进行持续技术创新。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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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二）》之盖章页） 

 

 


